关于理事会解聘前总校长的说明 

  

各位家长， 

  

理事会解聘张东梅女士的总校长职务后，部分家长来信询问，要求理事会解释解聘张女士的原因。理事会基于维持学校稳定和对当事人的尊重的考量，没有立即公布解聘原因。望大家理解这份迟到的文件。 

  

招聘总校校长，对校长的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估是理事会的重要职责。理事会针对学校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张东梅女士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她上任以来时有和聘任合同相左的行为出现，经多次提醒、劝解无效后，理事会于11月3日，通过网上投票 （张冬梅女士也在Emailing list上），七位家长理事全票通过，决定立即终止张东梅女士的总校校长合同。 

  

理事会终止立即张东梅女士总校长合同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1）     在学校开支和预算问题上与理事会理念相左。理事会认为，学校的预算以年度结算持平为基本原则。如果不够，首先保证老师的工资和租金，然后本着节约的原则, 削减压缩可能的活动经费和开支。比如，对原预算中$6500的学生活动费和一个学期高达$6700的复印费，理事会提出是否可以适当减少一些。又比如, 教师和校务人员奖金的发放, 理事会提出是否可以根据学校的收支平衡和老师的工作负担变化情况, 做适当的比例调整。在削减开支仍然不能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学费，这是学校的一贯做法。开学初，张女士在没有认真考虑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的情况下，制定出赤字的预算，并要求动用发展基金补贴学校开支，主张尽快涨学费。她还在多处场合发表观点，说理事会不通过其预算，是因为理事会要给自己发补贴。张女士与理事会不合作，以致到学期过半，她仍然没能拿出一份合理的预算，报理事会审核。作为校长，其工作是不称职的。 

  

2）     不履行校长合同条款，拒绝执行理事会决议。校长合同上清楚写明，校长必须严格执行理事会审核批准的财经预算计划，遵守学校财务制度规定。对单项累计金额超过$500 或预算之外的花销, 需经理事会审批表决后方可实行。但是，在预算没有通过的情况下，张东梅没有向理事会写书面报告，也不听理事会的劝告，最后不顾理事会的专门决议，在教师培训开支外，购买了总共超过一千元的购物卡，严重违反学校财务制度和校长合同有关条款。 

  

3）     工作方式和协调能力不力。由张女士提名的总校校务会成员，包括副校长和总校会计，在短期内相继辞职，使总校校务会名存实亡，导致理事会对张女士的领导能力彻底失去信心。 

 4）     处理具体事情上时常轻重不分，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没必要地消耗了理事会的大量时间。例如，在处理某老师离职后对其工资发放的问题上，张女士不积极解决问题，不听劝告，激化矛盾，若不是理事会及时处理，差点将中文学校引入一场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在付给教堂工作人员劳务费时，拖延时间，不顾学校的利益，影响学校的声誉与教堂的关系。 

 5）     擅自在北校散发误导家长的传单，制造家长和理事会、老师和理事会间的矛盾，在学校和社区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学期中途更换总校长是迫不得已的事。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理事会与张东梅女士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给了她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遗憾的是张女士坚持己见，理事会最后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理事会也充分估计到学期中途更换总校长对学校运作的影响。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校务会的工作，稳定学校师资队伍，并立即任命富有经验的傅志东博士为新的校长。目前，学校工作运作顺利，全体师生都在为本学期末的期末考试和各种活动做最后的准备。 

  

  

  

亚特兰大中文学校理事会 

2009年11月17日
附件1：以下段落选自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2009年校长聘任合同条款选

第二款: 应聘人在聘用期间, 对中文学校理事会负责, 遵守学校章程, 维护学校利益。

第三款: 应聘人的职责如下：

1）负责中文学校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制定学校的工作计划，实施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开学后两周内将学校本学期的预算提交理事会，经理事会审批表决后方可实施。本学期的决算需在学期结束后30日内提交理事会审核。

2）负责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纪律，保证学校的教学正常进行，完成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

3）严格执行理事会审核批准的财经预算计划。 在学校进行日常管理中, 遵守学校财务制度规定。 对单项累计金额超过$500 或预算之外的花销, 需经理事会审批表决后方可实行。

4）在理事会领导下，负责招聘分校校长、校务和教学人员。雇佣合同需经理事会同意后方可发出。

5）有权终止分校校长、校务和教学人员的合同，同时以书面形式向理事会备案。如果应聘人的操作在客观上导致学校校务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时，理事会有责任出面引导解决问题。
6) 确保学校教务人员和老师的聘薪和奖金发放符合学校财务制度规定，并经理事会批准后实行。学校人员聘薪和奖金要记录在案备查， 并于每学期结束后30日内提交理事会审核。

7）协助新旧校长交接工作，并向理事会提交书面移交清单。交接工作的完成需经理事会签字同意。

第四款: 校方可以在任何时间，终止对应聘人的聘用，但校方需在正式解聘前二个星期书面通知应聘人。

第五款: 应聘人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辞职，但应聘人需在正式辞职前二个星期书面通知校方。
第六款: 应聘人在聘任期间或聘任终止后1年之内，未经校方同意，不得在亚特兰大市中心起50英哩半径之内地区从事中文教学有关的任何业务活动。

附件2：关于理事会车马费报销的解释
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理事会成员参加理事会报销车马费的决定是在两年前（07年）作出的。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汽油涨到每加仑4元多，理事们每次开会的实际购买汽油就要10多元。根据这一状况，理事会征求部分家长协会成员的意见后，决定每次开会报销汽油费20元。决定从08年初开始实施。今年3月，为了规范化里程报销，理事会再次讨论车马费的问题，决定车马费报销应按乔州里程的报销标准（0.55/mile 2009 standard）。按校园间往返平均路程计算。既然已经形成了决议，车马费理所应当纳入学校的预算内。

